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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200160� � � � �证券简称：南江B� � � � � �公告编号：2016-020

承德南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被冻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于近日接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的通知， 上海市公安局对公司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王栋先生持有的本公司股份进行了司法冻结（经字[� 2015]268号），冻

结数量208,324,800股，占王栋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的100%。 冻结日期自2015年12月16日至2017

年12月15日。

截止目前，王栋先生持有本公司208,324,800股非流通股份，占本公司总股本的29.49%。

本公司目前日常经营管理工作一切正常，后续本公司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

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香港

商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

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承德南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4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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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德南江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2015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15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140,529,630.00 322,502,631.63 -56.43%

营业利润 -42,134,661.52 -35,565,803.83 -18.47%

利润总额 55,908,374.82 74,187,083.50 -24.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2,101,365.82 80,280,395.81 -47.56%

基本每股收益（元） 0.06 0.11 -45.4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54% 32.13% -18.59%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868,074,117.32 642,501,296.47 35.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351,402,783.84 289,982,016.44 21.18%

股 本 706,320,000.00 706,320,000.00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0.50 0.41 21.95%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公司2015年实现营业收入140,529,630.00元，较上年同期减少56.4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42,101,365.82元，较上年同期减少47.56%。

截至2015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868,074,117.32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5.11%；净资产351,

402,783.84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1.18%。

2、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下降主要原因为公司同期贸易业务收入减少；净利润减少、总

资产增加主要原因为报告期内出售土地收入确认减少， 公司房地产开发项目未达到收入确认

条件，致使利润减少，存货大幅增加，总资产增加；基本每股收益减少主要因净利润减少。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于2016年1月23日在《香港商报》、《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发布了《2015年度业绩预

告》，预计2015年度业绩为6000万元—8000万元，同比下降0.35%—25.26%。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

的经营业绩与公司前次披露的2015年年度业绩预告差异主要原因为： 公司房地产项目销售收

入未达到审计确认条件，经调整减少本期收入确认所致。

四、其他说明

本公司2015年度具体财务数据将在2015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

体为《证券时报》、《香港商报》及巨潮资讯网。本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做

好信息披露工作，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签字

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特此公告

承德南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4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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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德南江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一季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16年1月1日—2016年3月31日

2．业绩预告类型：扭亏为盈

3．业绩预告情况表

2016年1月1日-3月31日业绩预告情况表：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盈利：100万元–150万元 亏损：651.29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约0.001元—0.002元 -0.009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本季度扭亏为盈的主要原因为公司房地产项目销售收入确认所致。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期业绩预计由公司财务部初步估算得出， 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披露的2016年第一季度

报告为准。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承德南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4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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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新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收购宁波鼎亮

汇通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100%

财产份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收购宁波鼎亮汇通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100%财

产份额的进展情况

2015年12月2日，烟台新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九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

的议案》等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议案，并于2015年12月3日进行了披露。

2015年12月9日下午，公司收到了上海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对烟台新潮实业股份有限

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的审核意见函》（上证公

函[2015]1980号）（以下简称《审核意见函》）。根据《审核意见函》的要求，公司组织中介机构

及相关人员对《审核意见函》所列问题逐一进行了回复，并对《烟台新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发

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及其摘要进行了补充披露。 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5年12月1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披露的

2015-122号《烟台新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意见函的回复公告》以及

《烟台新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

案》及其摘要（修订稿）。

公司股票自2015年12月17日开市起复牌。

目前，公司及有关各方正在积极推动各项工作，审计、评估机构正在抓紧对涉及重组事项

的相关资产进行审计、评估，待上述工作全部完成后，公司将再次召开董事会，审议本次重大

资产重组的相关事项，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履行相关的审批程

序。

二、 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特别提示

1、公司于2015年12月17日公告的《烟台新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修订稿）》之“重大风险提示” 中，对本次重组的有关

风险因素作了特别说明，提请投资者认真阅读重组预案中相关风险提示内容，注意投资风险。

2、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董事会尚未发现可能导致公司董事会或者本次重大资产重

组事项交易对方撤销、中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或者对本次重组方案做出实质性变更的相

关事项。

3、公司在发出召开审议本次重组事项的股东大会通知之前，将每三十日发布一次重大资

产重组事项进展情况公告。 本次交易的生效和完成尚需获得公司董事会、公司股东大会的批

准及取得中国证监会等相关部门的核准，本次交易能否获得公司董事会、公司股东大会的批

准及中国证监会等相关部门的核准， 以及最终取得上述批准或核准的时间存在不确定性，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和《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证券日报》披露的公告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烟台新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O一六年四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600777� � � � �证券简称：新潮实业 公告编号：2016-039

烟台新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一大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

进展暨延期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增持计划的基本情况：2016年1月18日和2016年1月19日，公司分别披露了《烟台新潮

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第一大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和《烟台新潮实业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第一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补充公告》。 公司第一大股东深圳金志昌顺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志昌顺” ），计划“未来三个月内，金志昌顺（含金志昌顺控股子公司）

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在二级市场，以不高于18元/股的价格增持新潮实业股票，累计增

持金额不少于8亿元人民币，但不超过10亿元人民币。 ”

● 增持计划进展情况：截至2016年4月15日，公司第一大股东金志昌顺新设的控股子公

司通过金元鼎盛2号、6号、7号集合资管计划在二级市场已累计增持公司股份43,001,550股，累

计增持金额为726,251,911.80元人民币。

● 增持计划延期情况：公司第一大股东金志昌顺将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延期一个月，即实

施截止时间至2016年5月17日。

● 相关风险提示：公司将持续关注第一大股东金志昌顺后续增持公司股份的情况，并及

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和《上海证券报》《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及《证券日报》披露的公告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1、本次增持主体为烟台新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新潮实业” ）第一大股

东深圳金志昌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志昌顺” ）的控股子公司：深圳金志隆盛股

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金志隆盛” ）。

2、截至本次增持前，公司第一大股东金志昌顺持有公司股份的数量为90,199,362股、持股

比例为10.49%；金志隆盛持有公司股份的数量为0股。

二、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本次拟增持股份的目的：鉴于，2016年1月 中旬A股市场股票价格波动异常，新潮实业

长期价值洼地显现。 基于对新潮实业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及对新潮实业价值的认可，并

进一步增加金志昌顺对新潮实业的持股比例，巩固金志昌顺的控制权，金志昌顺拟定此次增

持计划。

2、本次拟增持股份的种类：公司A股股份。

3、本次拟增持股份的价格和金额及实施期限：

未来三个月内（2016年1月18日做出承诺，截至2016年4月17日满三个月），金志昌顺（含

金志昌顺控股子公司）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在二级市场，以不高于18元/股的价格增持

新潮实业股票，累计增持金额不少于8亿元人民币，但不超过10亿元人民币。

4、本次拟增持股份的资金安排：金志昌顺（含金志昌顺控股子公司）拟通过股东自筹外

加其他途径融资的方式筹集本次增持所需资金。

三、增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1、2016年4月8日－2016年4月15日，公司第一大股东金志昌顺通过新设子公司金志隆盛买

入公司股票43,001,550股，交易均价为16.89元/股，累计增持金额为726,251,911.80元人民币，占

公司总股本的5%。

金志昌顺为金志隆盛的执行事务合伙人， 金志隆盛以金元鼎盛2号、6号、7号集合资管计

划普通级委托人的身份加入该资管计划；截至2016年4月15日，金志隆盛通过上述资管计划通

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在二级市场增持新潮实业股份。

具体增持情况如下：

增持公司名称 增持期间 增持股数 （股） 增持金额 （元）

增持均价 （元/

股）

累计持有新潮实业

股份总数（股）

金志隆盛（金元鼎盛2

号集合资管计划）

2016年4月8日至

2016年4月13日

8,908,674 146,985,998.01 16.499 8,908,674

金志隆盛（金元鼎盛6

号集合资管计划）

2016年4月14日至

2016年4月15日

17,199,093 293,759,618.82 17.08 17,199,093

金志隆盛（金元鼎盛7

号集合资管计划）

2016年4月14日至

2016年4月15日

16,893,783 285,506,294.97 16.90 16,893,783

合 计

2016年4月8日至

2016年4月15日

43,001,550 726,251,911.80 16.89 43,001,550

截止公告日，金志昌顺直接持有公司股份90,199,362股（持股比例为10.49%），通过金志隆

盛间接持有公司股份43,001,550股， 合计持有公司股份133,200,912股 （合计持股比例为

15.49%）。

2、鉴于公司2015年年度报告因故由原定2016年3月11日披露推延至2016年3月24日披露导

致窗口期第一大股东不能增持公司股份，以及按照《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相关规定“通过

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交易，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一个上市公司已发行股

份的5%时，应当在该事实发生之日起3日内编制权益变动报告书并通知上市公司进行公告。在

报告期限内和作出报告、公告后2日内，不得再行买卖该上市公司的股票”等因素的影响，导致

金志昌顺未能在承诺期限内按承诺条件全部完成增持公司股份计划。 因此，金志昌顺决定将

上述增持实施期限延期一个月（即延期至2016年5月17日），金志昌顺（含金志昌顺控股子公

司）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在二级市场，以不高于18元/股的价格增持新潮实业股票，累

计增持金额不少于8亿元人民币，但不超过10亿元人民币。

3、截至目前，金志昌顺增持公司股份计划尚未全部实施完毕。 金志昌顺将及时告知其增

持计划的实施进展情况。

4、金志昌顺承诺：在承诺期限内（即2016年5月17日前），金志昌顺将按上述承诺条件完

成本次增持公司股份的计划。

5、鉴于金志隆盛本次持增持公司股份比例达到5%，根据相关规定，金志昌顺和金志隆盛

将及时编制《烟台新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并及时交付公司代为公告。

公司将持续关注第一大股东金志昌顺后续增持公司股份的情况，并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

露义务。 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和《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及《证券日报》披露的公告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烟台新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O一六年四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600777� � � � �证券简称：新潮实业 公告编号：2016-040

烟台新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进展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增持计划的基本情况：2015年6、7月，A股市场出现非理性波动， 基于对烟台新潮实业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未来发展充满信心，为响应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大

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本公司股票相关事项的通知》（证监发[2015]51号）文件

精神。 2015年7月10日，公司实际控制人刘志臣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刘志廷先生、公司董事长

黄万珍先生、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胡广军先生、公司原副董事长高恒远先生、公司监事会主

席刘志玉先生、公司董事杨晓云先生、公司原董事周芳女士、公司独立董事余璇女士、公司总

会计师姜华女士、公司董事会秘书何再权先生计划以个人名义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

系统在二级市场合计增持公司股份1,180－3,700万元人民币。

● 相关风险提示：公司将及时披露后续增持公司股份的情况。 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和《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证券日报》披露的公告为

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1、本次增持主体为烟台新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新潮实业” ）董事长：

黄万珍先生。

2、本次增持前，黄万珍先生持有公司股份的数量为0股。

二、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本次拟增持股份的目的：2015年6、7月，A股市场出现非理性波动，基于公司未来发展充

满信心，为响应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大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本公司股

票相关事项的通知》（证监发[2015]51号）文件精神，公司实际控制人刘志臣先生及其一致行

动人刘志廷先生、公司董事长黄万珍先生、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胡广军先生、公司原副董事

长高恒远先生、公司监事会主席刘志玉先生、公司董事杨晓云先生、公司原董事周芳女士、公

司独立董事余璇女士、公司总会计师姜华女士、公司董事会秘书何再权先生计划以个人名义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在二级市场增持公司股份。

本次增持公司股票是公司实际控制人、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基于对公司未来发

展充满信心所做出的决定。 公司实际控制人、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票，可

以有效将其利益与公司股东利益保持一致，有利于增强投资者的信心，也有利于公司长期稳

健的发展。

2、本次拟增持股份的种类：公司A股股份。

3、本次拟增持股份的价格和金额及实施期限：

2015年7月10日，公司实际控制人刘志臣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刘志廷先生、公司董事长黄

万珍先生、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胡广军先生、公司原副董事长高恒远先生、公司监事会主席

刘志玉先生、公司董事杨晓云先生、公司原董事周芳女士、公司独立董事余璇女士、公司总会

计师姜华女士、公司董事会秘书何再权先生计划以个人名义在2016年1月10日前，通过上海证

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在二级市场合计增持公司股份1,180－3,700万元人民币。 具体详见公

司2015年7月11日披露的《烟台新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和公司董监高增

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

2015年12月18日，上述人员决定将上述增持计划期限延期至2016年7月10日。 具体详见公

司2015年12月19日披露的《烟台新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和公司董监高增

持公司股份计划延期的公告》。

具体增持明细如下：

姓名 职务 拟增持金额（万元人民币）

刘志臣 公司实际控制人 300-800

刘志廷 刘志臣兄弟 300-800

黄万珍 董事长 200-800

胡广军 副董事长、总经理 50-150

高恒远 副董事长 50-150

刘志玉 监事会主席 50-150

杨晓云 董事 50-150

周 芳 董事 50-300

余 璇 独立董事 30-100

姜 华 总会计师 50-150

何再权 董事会秘书 50-150

合 计 1,180-3,700

4、本次拟增持股份的资金安排：增持所需资金由上述人员自筹取得，本次增持属个人行

为。

三、增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1、已增持股份情况

（1）2016年1月11日，公司接到实际控制人刘志臣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刘志廷先生、监事

会主席刘志玉先生、董事杨晓云先生、独立董事余璇女士、总会计师姜华女士和董事会秘书何

再权先生的《关于增持公司股票告知函》，上述人员于2016年1月11日合计增持公司股份878,

900股、合计增持金额为13,447,279.20元。 具体详见公司2016年1月12日披露的《烟台新潮实业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和董监高实施增持股份的公告》。

（2）2016年1月13日，公司接到副董事长兼总经理胡广军先生的《关于增持公司股票告知

函》，胡广军先生于2016年1月12日在二级市场买入公司股票34,000股。 具体详见公司2016年1

月14日披露的《烟台新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董事实施增持股份的公告》。

（3）2016年3月29日，公司接到总会计师姜华女士的《关于增持公司股票告知函》：姜华女

士于2016年3月28日，在二级市场买入公司股票6,400股；姜华女士合计在二级市场买入公司股

票33,500股。 具体详见公司2016年3月30日披露的《烟台新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关于

公司高管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进展公告》。

2、本次新增持股份情况

2016年4月15日，公司接到董事长黄万珍先生的《关于增持公司股票告知函》：黄万珍先

生于2016年4月14日，在二级市场买入公司股票150,000股，成交均价17.27元/股，成交金额2,

590,500.00元。 黄万珍先生承诺买入的公司股票6个月内不减持，日后若买卖公司股票将严格

遵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截止目前，黄万珍先生共计持有公司股票150,000股，持股比例为0.0174%。

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和《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证券日报》披露的公告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烟台新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O一六年四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600086� � � �证券简称：东方金钰 公告编号：临2016-17

东方金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高管增持公司股份及

增持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公司控股股东云南兴龙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龙实业” ）、董事兼财务总监宋孝

刚先生、副总裁高国旭先生、雷军先生、杨媛媛女士、尹梦葶女士、姜平女士、董秘刘雅清女士

计划自2015年12月28日起六个月内根据实际情况，在本公司股价不超过20元/股的范围内，通

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公司股份，合计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6,000万元。

2、公司控股股东兴龙实业于2016年4月14日-15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公

司股份2,828,45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21%。增持金额为人民币27,998,826.55元。2016年1月8日

至2016年3月9日期间，高管合计增持本公司240,4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178%，合计增持金

额为人民币2,174,685.76元。 自2015年12月28日披露增持计划起至本公告日止，公司控股股东

及高管已累计增持公司股份3,068,850股，累计增持金额为30,173,512.31元，占增持计划下限

的50.29%。

3、股份增持计划实施可能存在因公司股票价格持续超出增持计划披露的价格、因增持

股份所需资金未能到位或资本市场情况发生变化等因素，导致增持计划无法实施的风险。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一）增持主体系公司控股股东云南兴龙实业有限公司、董事兼财务总监宋孝刚先生、

副总裁高国旭先生、雷军先生、杨媛媛女士、尹梦葶女士、姜平女士、董秘刘雅清女士；

（二）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前，兴龙实业持有本公司股份445,343,89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2.99%； 瑞丽金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股份293,154,984股，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21.72%； 兴龙实业及其一致行动人瑞丽金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738,498,

876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54.70%。副总裁高国旭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3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0002%；副总裁尹梦葶女士持有本公司股份163,5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12%。

二、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公司控股股东云南兴龙实业有限公司、 董事兼财务总监宋孝刚先生、 副总裁高国旭先

生、雷军先生、杨媛媛女士、尹梦葶女士、姜平女士、董秘刘雅清女士（简称“上述增持人” ）基

于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及国内资本市场长期投资价值的认识， 计划自公告之日

起六个月内（自2015年12月28日起）遵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规定

的前提下，根据实际情况，在本公司股价不超过20元/股的范围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增持公司股份，合计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6,000万元，增持所需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5年12月28日披露的《公司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和部分董事、监事、高

管计划增持公司股票的公告》。 （临2015-121）

三、增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

股份增持计划实施可能存在因公司股票价格持续超出增持计划披露的价格、 因增持股

份所需资金未能到位或资本市场情况发生变化等因素，导致增持计划无法实施的风险。

四、增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公司名称/人员

姓名

职务 增持时间

增 持 数 量

（股）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

增持金额（元）

增持后持有股票

数量（股）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

云南兴龙实业

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

2016年4月14日-15

日

2,828,450 0.210 27,998,826.55 448,172,342 33.198

宋孝刚

董事、财务总

监

2016年1月29日 37,800 0.003 299,719.98 37,800 0.003

雷军 副总裁

2016年1月11日-3

月2日

35,000 0.003 323,070 35,000 0.003

高国旭 副总裁

2016年1月12日-13

日

32,800 0.002 298,151 33,100 0.002

尹梦葶 副总裁 2016年1月8日 50,000 0.004 488,500 213,500 0.016

姜平 副总裁

2016年1月11日-3

月9日

32,000 0.002 300,474 32,000 0.002

杨媛媛 副总裁 2016年1月14日 20,000 0.001 165,360 20,000 0.001

刘雅清 董秘

2016年1月11日-13

日

32,800 0.002 299,410.78 32,800 0.002

合计 / / 3,068，850 0.227 30,173,512.31 448,576,542 33.228

本次增持后，兴龙实业持有本公司股份448,172,34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3.20%，兴龙实业

及其一致行动人瑞丽金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741,327,326股，占本公司总

股本的54.91%。 自2015年12月28日披露增持计划起至本公告日止，公司控股股东及高管已累

计增持公司股份3,068,850股，累计增持金额为30,173,512.31元，占增持计划下限的50.29%。

五、其他说明

1、本次增持行为符合《证券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有

关规定。

2、上述增持人承诺，在增持期间及在上述增持计划完成后6个月内不减持所持有的公司

股份。

3、本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和《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股份行为指引》等相关规定，持续关注上述增

持人所增持公司股份的有关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东方金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4月16日

证券代码：600086� � � � �证券简称：东方金钰 公告编号：临 2016-16

东方金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公司法定代表人工商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东方金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6年4月8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选举赵宁先生为公司董事长。 根据《公

司章程》规定，董事长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2016年4月15日，公司已完成了法定代表人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湖北省工商行

政管理局换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公司法定代表人由赵兴龙变更为赵宁。 除上述事项

外，公司营业执照的其他主要登记事项未发生变化。

特此公告。

东方金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4月16日

证券代码：002432� � � �证券简称：九安医疗 公告编号：2016-009

天津九安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5年年度报告预约披露时间变更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连带责任。

天津九安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原定于2016年4月19日披露2015年

年度报告，但因公司2015年年度报告审计和编制工作比较紧张，预计无法在原先预计的时

间内完成，为确保本次年度报告的质量，经申请，公司2015年年度报告预约披露日期变更至

2016年4月29日。 公司董事会对本次变更2015年年度报告披露时间给广大投资者带来的

不便 致以诚挚的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天津九安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4月16日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上海陆金所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答谢广大客户长期以来给予的信任与支持，经与上海陆金所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陆金所” ）协商一致，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决定旗下指定

基金参加陆金所的费率优惠活动。 现将具体费率优惠情况公告如下：

一、适用基金

编号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1 162201 泰达宏利价值优化型成长类行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 162202 泰达宏利价值优化型周期类行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 162203 泰达宏利价值优化型稳定类行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 162204 泰达宏利行业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 162205 泰达宏利风险预算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6 162207 泰达宏利效率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7 162208 泰达宏利首选企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8 162209 泰达宏利市值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9 162210 泰达宏利集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10 162211 泰达宏利品质生活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1 162212 泰达宏利红利先锋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2 162213 泰达宏利中证财富大盘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3 162214 泰达宏利领先中小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4 002470 泰达宏利多元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15 162216 泰达宏利中证500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16 229002 泰达宏利逆向策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7 000026 泰达宏利信用合利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18 000169 泰达宏利收益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19 000388 泰达宏利瑞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B类

20 000507 泰达宏利养老收益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21 000319 泰达宏利淘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22 000828 泰达宏利转型机遇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23 001017 泰达宏利改革动力量化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4 001170 泰达宏利复兴伟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5 001254 泰达宏利新起点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26 001267 泰达宏利蓝筹价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7 001419 泰达宏利新思路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28 001418 泰达宏利创益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29 001141 泰达宏利创盈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30 001896 泰达宏利绝对收益策略定期开放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31 002263 泰达宏利同顺大数据量化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二、活动时间：

本次费率优惠活动以陆金所于2016年4月13日发布的《上海陆金所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开展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中规定的时间为准。

三、活动内容

投资者通过陆金所申购上述基金，可享受申购费率4折优惠，若折后费率低于0.6%，则按

0.6%执行；基金原申购费为固定金额的，则按原申购费执行，不再享有费率优惠。原费率请参见

本基金相关法律文件及最新业务公告。

优惠活动内容以陆金所最新公告为准。 敬请投资者留意陆金所的有关公告。

四、重要提示

1.投资者在陆金所办理上述适用基金相关业务，具体办理规则及程序请遵循陆金所的规

定。

2、投资者应认真阅读拟投资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了解所投资

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情况购买与本人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的产品。

3.本优惠活动仅适用于本公司基金在陆金所前端申购业务的手续费，不包括基金赎回、转

换业务等其他业务的手续费。

4.本公司旗下基金参加的陆金所费率优惠活动以陆金所最新公告为准，陆金所有权根据

活动开展情况暂停或结束费率优惠活动，敬请投资者留意陆金所的有关公告。

五、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1.上海陆金所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21-9031

网址：www.lufunds.com

2.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698-8888

网址：www.mfcteda.com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

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旗下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各基金的基金

合同和招募说明书。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4月16日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富国

美丽中国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增加

部分代理销售机构的公告

根据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信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深圳众禄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签署的销售代

理协议，自2016年4月18日起，上述代销机构开始代理销售富国美丽中国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仅限前端收费模式，以下简称“本基金” ，基金代码：002593），投资者可通过上述代销机构

办理开户以及本基金的认购业务，其他业务的开通情况敬请投资者留意届时公告。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情况：

(� 1�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7088号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7088号

法人代表:�李建红

联系电话:�（0755）83198888

传真电话： （0755）83195109

联系人员： 曾里南

客服电话： 95555

公司网站： www.cmbchina.com

(� 2�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8号富华大厦C座

办公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9号文化大厦

法人代表:�常振明

联系电话:�（010）65550827

传真电话： （010）65550827

联系人员： 常振明

客服电话： 95558

公司网站： bank.ecitic.com

(� 3� )深圳众禄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5047号发展银行大厦25楼I、J单元

办公地址:�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5047号发展银行大厦25楼I、J单元

法人代表:�薛峰

联系电话:� 0755-33227950

传真电话： 0755-82080798

联系人员： 汤素娅

客服电话： 4006-788-887

公司网站： www.zlfund.cn

(� 4� )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虹口区欧阳路196号26号楼2楼41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南路1118号鄂尔多斯大厦903～906室

法人代表:�杨文斌

联系电话:�（021）58870011

传真电话： （021）68596916

联系人员： 张茹

客服电话： 4007009665

公司网站： www.ehowbuy.com

投资者也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联系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进行咨询：

客户服务电话：95105686，4008880688（全国统一，均免长途话费）

网址：www.fullgoal.com.cn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

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前应认真

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相关公告。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

特此公告。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六年四月十六日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富国稳健

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变更的

公告

2016年04月16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富国稳健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富国稳健增强债券

基金主代码 000107

基金管理人名称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解聘基金经理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郑迎迎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张钫

2 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张钫

离任原因 工作安排

离任日期 2016-04-15

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的说明

张钫先生继续担任富国优化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富国天盈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LOF）、富国产业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富国国有企业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富国新回报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办理变更手续 是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办理注销手续 －

3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本公司已按有关规定向中国证监会上海监管局备案。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4月16日

证券代码：000693� � � � �证券简称：华泽钴镍 公告编号：2016-036

成都华泽钴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16年1月1日-2016年3月31日

2.预计的经营业绩： 亏损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亏损：2,000万元 – 3,000万元 亏损：718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约 0.0368�-�0.0552元 亏损： 0.0132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业绩预告未经过注册会计师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亏损主要原因：一季度是公司孙公司平安鑫海资源开发有限公司生产淡季，产品产量和销售量较少,在

成本相对固定的情况下，产品毛利率下降所致。

相比去年同期业绩亏损增加的原因：有色金属市场波动，为控制风险，对公司的贸易结构进行了调整，一

季度公司的贸易业务量较去年同期下降。

四、其他相关说明

公司2016年1-3月具体财务数据将在2016年第一季度报告中予以详细披露。本次业绩预告仅为我公司初

步估算，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成都华泽钴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4月15日

证券代码：000693� � � � � �证券简称：华泽钴镍 公告编号：2016-035

成都华泽钴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2015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

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15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948,985 804,917 17.90

营业利润 -8,741 25,275 -134.58

利润总额 -8,532 25,328 -133.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417 21,225 -139.66

基本每股收益（元） -0.1549 0.3905 -139.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21% 16.51% -137.61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509,450 420,268 21.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31,488 139,798 -5.94

股 本 54,349 54,349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2.42 2.57 -5.84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报告期经营业绩：营业总收入：948,985万元，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8,417万元。

报告期财务状况：总资产：509,450万元,比年初增加了21.22%。

2.上表中有关项目增减变动幅度达30%以上的主要原因

受宏观经济影响，公司主要产品价格持续下跌，毛利率较去年大幅下跌，资产减值损失金额大幅增加，导

致利润大幅下降。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前次业绩预告的披露时间为2016年1月30日，公告编号：2016-011，预计的业绩为盈利1,000万元-3,

300万元。 现经初步核算，公司本次业绩快报为亏损8,417万元，与前次业绩预计存在差异，主要原因为公司在

前次业绩预告中，对资产减值损失未能合理预计。

四、备查文件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签字并盖章的比较

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成都华泽钴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4月15日

证券代码：300344� � � � �证券简称：太空板业 公告编号：2016-027

北京太空板业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

年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公司201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已于2016年4月16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

信息披露网站上披露，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巨潮资讯网网址为：http://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北京太空板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4月15日


